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瑜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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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2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瑜真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0時19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

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

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告訴人蔡麗雯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告訴人洪○睿（即

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被

告前方，因被告未注意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

車，不慎自後撞擊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待告訴人準備下車

查看時，被告再度自後方撞擊告訴人之車輛，致告訴人受有

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

帶扭傷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

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起訴書認被告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

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已成立調解，告訴人並具狀向本院

撤回告訴，有調解成立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附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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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依前揭規定，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任育民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本判決如不服，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並

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李育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

　　被　　　告　曾瑜真　女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鎮○○里0鄰○○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瑜真前因肇事逃逸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11年度

埔交簡字第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民國111年

8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曾瑜真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

8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

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

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蔡麗雯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洪○睿（即蔡麗雯

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曾瑜真前

方，因曾瑜真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注意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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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因紅燈而停車，曾瑜真乃自後撞擊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

待蔡麗雯準備下車查看時，曾瑜真再度自後方撞擊蔡麗雯之

車輛，致蔡麗雯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

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傷害；曾瑜真明知自己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肇事，並造成蔡麗雯、洪○睿受傷，竟仍基於肇

事逃逸之犯意，未為任何處理，即開車離開。

二、案經蔡麗雯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曾瑜真之供述 被告曾瑜真坦承於上開時地自後

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後，

逕自駕車離開。

2 告訴人蔡麗雯之指

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

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後，逕

自駕車離開。

3 被害人洪○睿之指

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

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被害人

洪○睿乘坐在車輛後方，因慣性

往前，之後又往後倒，而撞擊到

頭部後方。

4 同案被告黃亮進、

莊貿凱（2人所涉肇

事逃逸部分，均另

為不起訴處分）之

供述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茂凱於112年

11月14日晚間，在南投縣埔里鎮

柯博文洗車廠內看見被告曾瑜真

所駕駛之車輛，前方車牌遺失，

車頭凹陷，黃亮進、莊貿凱並另

為駕駛及拔下車牌之事後幫助行

為。

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

埔里基督教醫院診

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所

受之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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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曾瑜真所為，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

及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曾瑜真以一次過失傷

害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請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被告曾瑜真所犯前開數罪名

間，一為故意犯，一為過失犯，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依

數罪分論併罰。被告曾瑜真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

刑及執行情形，其仍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

犯有期徒刑以上之肇事逃逸罪，為累犯，請審酌大法官釋字

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姿倩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李侑霖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斷證明書4份

6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

現場照片

1.本案車禍發生之經過。

2.被告曾瑜真在車禍後即離開現

場。

7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被告曾瑜真在告訴人蔡麗雯停車

後，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

車輛2次，碰撞後，被告曾瑜真即

離開現場，駛至柯博文洗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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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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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瑜真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0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告訴人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告訴人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被告前方，因被告未注意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不慎自後撞擊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待告訴人準備下車查看時，被告再度自後方撞擊告訴人之車輛，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起訴書認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已成立調解，告訴人並具狀向本院撤回告訴，有調解成立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附卷可查，依前揭規定，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任育民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本判決如不服，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並
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李育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
　　被　　　告　曾瑜真　女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鎮○○里0鄰○○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瑜真前因肇事逃逸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埔交簡字第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民國111年8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曾瑜真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8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曾瑜真前方，因曾瑜真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注意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曾瑜真乃自後撞擊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待蔡麗雯準備下車查看時，曾瑜真再度自後方撞擊蔡麗雯之車輛，致蔡麗雯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傷害；曾瑜真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造成蔡麗雯、洪○睿受傷，竟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為任何處理，即開車離開。
二、案經蔡麗雯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曾瑜真之供述

		被告曾瑜真坦承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後，逕自駕車離開。



		2

		告訴人蔡麗雯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後，逕自駕車離開。



		3

		被害人洪○睿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被害人洪○睿乘坐在車輛後方，因慣性往前，之後又往後倒，而撞擊到頭部後方。



		4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貿凱（2人所涉肇事逃逸部分，均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供述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茂凱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在南投縣埔里鎮柯博文洗車廠內看見被告曾瑜真所駕駛之車輛，前方車牌遺失，車頭凹陷，黃亮進、莊貿凱並另為駕駛及拔下車牌之事後幫助行為。



		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4份

		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所受之傷勢。



		6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

		1.本案車禍發生之經過。
2.被告曾瑜真在車禍後即離開現場。



		7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被告曾瑜真在告訴人蔡麗雯停車後，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碰撞後，被告曾瑜真即離開現場，駛至柯博文洗車場。







二、核被告曾瑜真所為，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及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曾瑜真以一次過失傷害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被告曾瑜真所犯前開數罪名間，一為故意犯，一為過失犯，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依數罪分論併罰。被告曾瑜真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其仍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肇事逃逸罪，為累犯，請審酌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姿倩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李侑霖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瑜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
第2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瑜真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0時19分
    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
    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
    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告訴人蔡麗雯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告訴人洪○睿（即
    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被
    告前方，因被告未注意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
    ，不慎自後撞擊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待告訴人準備下車查
    看時，被告再度自後方撞擊告訴人之車輛，致告訴人受有腦
    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
    扭傷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
    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起訴書認被告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
    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已成立調解，告訴人並具狀向本院
    撤回告訴，有調解成立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附卷可
    查，依前揭規定，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任育民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本判決如不服，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並
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李育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
　　被　　　告　曾瑜真　女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鎮○○里0鄰○○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瑜真前因肇事逃逸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11年度
    埔交簡字第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民國111年
    8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曾瑜真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
    8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
    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
    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蔡麗雯駕
    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洪○睿（即蔡麗雯
    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曾瑜真前
    方，因曾瑜真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注意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
    已因紅燈而停車，曾瑜真乃自後撞擊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
    待蔡麗雯準備下車查看時，曾瑜真再度自後方撞擊蔡麗雯之
    車輛，致蔡麗雯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
    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傷害；曾瑜真明知自己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肇事，並造成蔡麗雯、洪○睿受傷，竟仍基於肇
    事逃逸之犯意，未為任何處理，即開車離開。
二、案經蔡麗雯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曾瑜真之供述 被告曾瑜真坦承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後，逕自駕車離開。 2 告訴人蔡麗雯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後，逕自駕車離開。 3 被害人洪○睿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被害人洪○睿乘坐在車輛後方，因慣性往前，之後又往後倒，而撞擊到頭部後方。 4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貿凱（2人所涉肇事逃逸部分，均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供述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茂凱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在南投縣埔里鎮柯博文洗車廠內看見被告曾瑜真所駕駛之車輛，前方車牌遺失，車頭凹陷，黃亮進、莊貿凱並另為駕駛及拔下車牌之事後幫助行為。 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4份 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所受之傷勢。 6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 1.本案車禍發生之經過。 2.被告曾瑜真在車禍後即離開現場。 7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被告曾瑜真在告訴人蔡麗雯停車後，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碰撞後，被告曾瑜真即離開現場，駛至柯博文洗車場。 
二、核被告曾瑜真所為，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
    及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曾瑜真以一次過失傷
    害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請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被告曾瑜真所犯前開數罪名
    間，一為故意犯，一為過失犯，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依
    數罪分論併罰。被告曾瑜真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
    刑及執行情形，其仍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
    犯有期徒刑以上之肇事逃逸罪，為累犯，請審酌大法官釋字
    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姿倩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李侑霖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瑜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瑜真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0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告訴人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告訴人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被告前方，因被告未注意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不慎自後撞擊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待告訴人準備下車查看時，被告再度自後方撞擊告訴人之車輛，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起訴書認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已成立調解，告訴人並具狀向本院撤回告訴，有調解成立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附卷可查，依前揭規定，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任育民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本判決如不服，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並
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李育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
　　被　　　告　曾瑜真　女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鎮○○里0鄰○○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瑜真前因肇事逃逸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埔交簡字第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民國111年8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曾瑜真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8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曾瑜真前方，因曾瑜真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注意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曾瑜真乃自後撞擊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待蔡麗雯準備下車查看時，曾瑜真再度自後方撞擊蔡麗雯之車輛，致蔡麗雯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傷害；曾瑜真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造成蔡麗雯、洪○睿受傷，竟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為任何處理，即開車離開。
二、案經蔡麗雯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曾瑜真之供述

		被告曾瑜真坦承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後，逕自駕車離開。



		2

		告訴人蔡麗雯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後，逕自駕車離開。



		3

		被害人洪○睿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被害人洪○睿乘坐在車輛後方，因慣性往前，之後又往後倒，而撞擊到頭部後方。



		4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貿凱（2人所涉肇事逃逸部分，均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供述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茂凱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在南投縣埔里鎮柯博文洗車廠內看見被告曾瑜真所駕駛之車輛，前方車牌遺失，車頭凹陷，黃亮進、莊貿凱並另為駕駛及拔下車牌之事後幫助行為。



		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4份

		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所受之傷勢。



		6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

		1.本案車禍發生之經過。
2.被告曾瑜真在車禍後即離開現場。



		7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被告曾瑜真在告訴人蔡麗雯停車後，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碰撞後，被告曾瑜真即離開現場，駛至柯博文洗車場。







二、核被告曾瑜真所為，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及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曾瑜真以一次過失傷害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被告曾瑜真所犯前開數罪名間，一為故意犯，一為過失犯，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依數罪分論併罰。被告曾瑜真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其仍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肇事逃逸罪，為累犯，請審酌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姿倩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李侑霖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45號
公  訴  人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瑜真



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瑜真於民國112年11月14日20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告訴人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告訴人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被告前方，因被告未注意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不慎自後撞擊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待告訴人準備下車查看時，被告再度自後方撞擊告訴人之車輛，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語。
二、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起訴書認被告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本文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已成立調解，告訴人並具狀向本院撤回告訴，有調解成立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附卷可查，依前揭規定，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玉鳳
　　　　　　　　　　　　　　　　　　法　官　任育民
　　　　　　　　　　　　　　　　　　法　官　顏代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對本判決如不服，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並
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李育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附件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4號
　　被　　　告　曾瑜真　女　45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南投縣○○鎮○○里0鄰○○巷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肇事逃逸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曾瑜真前因肇事逃逸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埔交簡字第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民國111年8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曾瑜真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8時19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南投縣埔里鎮南安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途經南安路162號前，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適有蔡麗雯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洪○睿（即蔡麗雯之子，0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同方向行駛在曾瑜真前方，因曾瑜真未注意車前狀況，未注意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已因紅燈而停車，曾瑜真乃自後撞擊蔡麗雯所駕駛之車輛，待蔡麗雯準備下車查看時，曾瑜真再度自後方撞擊蔡麗雯之車輛，致蔡麗雯受有腦震盪、頭皮鈍傷等傷害，洪○睿則受有頭部外傷、頸椎韌帶扭傷等傷害；曾瑜真明知自己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造成蔡麗雯、洪○睿受傷，竟仍基於肇事逃逸之犯意，未為任何處理，即開車離開。
二、案經蔡麗雯訴由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 待證事實 1 被告曾瑜真之供述 被告曾瑜真坦承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後，逕自駕車離開。 2 告訴人蔡麗雯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後，逕自駕車離開。 3 被害人洪○睿之指訴 被告曾瑜真於上開時地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被害人洪○睿乘坐在車輛後方，因慣性往前，之後又往後倒，而撞擊到頭部後方。 4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貿凱（2人所涉肇事逃逸部分，均另為不起訴處分）之供述 同案被告黃亮進、莊茂凱於112年11月14日晚間，在南投縣埔里鎮柯博文洗車廠內看見被告曾瑜真所駕駛之車輛，前方車牌遺失，車頭凹陷，黃亮進、莊貿凱並另為駕駛及拔下車牌之事後幫助行為。 5 埔基醫療財團法人埔里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4份 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所受之傷勢。 6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 1.本案車禍發生之經過。 2.被告曾瑜真在車禍後即離開現場。 7 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被告曾瑜真在告訴人蔡麗雯停車後，自後方撞擊告訴人蔡麗雯之車輛2次，碰撞後，被告曾瑜真即離開現場，駛至柯博文洗車場。 
二、核被告曾瑜真所為，刑法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之肇事逃逸及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被告曾瑜真以一次過失傷害行為，同時傷害告訴人蔡麗雯、被害人洪○睿，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論以想像競合。被告曾瑜真所犯前開數罪名間，一為故意犯，一為過失犯，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依數罪分論併罰。被告曾瑜真前有如犯罪事實欄所載之論罪科刑及執行情形，其仍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肇事逃逸罪，為累犯，請審酌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檢　察　官　張姿倩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　記　官　李侑霖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 6 月
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 1 年以
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0 萬元以下
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 萬元以下
罰金。　　　　　　　　　　


